
BFAC文件第 3 / 14 ( 2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五次會議  

議程第 4( b )項：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目的  

 方 便 營 商 諮 詢 委 員 會 上 次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會

議，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工作

小組 )的工作進展。  

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審批酒牌申請的準則指引》新增持牌條件  

2 .  在上次工作小組會議上，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向 小 組 成 員 簡 介

《 審 批 酒 牌 申 請 的 準 則 指 引 》 (指 引 )新 增 的 持 牌 條 件 。香港酒吧業協

會、酒吧及卡拉 OK 業權益促進會及娛樂界權益關注組，也應工作小

組的邀請出席會議，表達意見。  

3 .  自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 當 收 到 “ 樓 上 酒 吧 ” 的 酒 牌 簽 發 、

轉 讓 或 續 期 申 請 時 ， 酒 牌 局 會 附 加 一 項 持 牌 條 件 ， 要 求 持 牌 人 在 牌 照

期 內 參 加 並 修 畢 「 酒 牌 研 討 會 」 （ 研 討 會 ） 。 研 討 會 提 供 消 防 安 全 、

公共秩序和環境生方面的資訊，以配合管理“樓上酒吧”所需。  

4 .  由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 當 收 到 “ 樓 上 酒 吧 ” 的 酒 牌 簽 發 申 請

時 ， 酒 牌 局 會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及 相 關 部 門 的 意 見 ， 考 慮在樓上酒吧的可

容納人數上限採用 90%的安全系數，作為“樓上酒吧”的持牌條件。

至於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領有酒牌的“ 樓 上 酒 吧 ”，酒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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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會給予充裕的寬限期；換言之，酒牌局會在下一次續牌後處理緊接的續

牌申請時，才考慮採用 90%的安全系數。  

5. 此外，由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 當 收 到 酒 牌 簽 發 或 續 期 的 申 請

屬噪音問題嚴重的個案，酒牌局會考慮施加較現時更嚴格的防音持牌條

件。在考慮提出此項要求時，酒牌局會顧及個別處所的實際情況，例

如在處所安裝雙層玻璃窗或在處所出入口設置雙重門是否切實可行，

以及是否有其他更合適的隔音物料等。  

6. 指引不具法律效力，因而對酒牌局成員也沒有約束力。公開披露

指引的內容，進一步提高申請程序的透明度。  

7. 業界對於規定“ 樓 上 酒 吧 ”持牌人須參加並修畢研討會的規定並無

異議，但對於訂 定更嚴格的“ 樓 上 酒 吧 ” 可 容 納人數上限則有所保留，

原 因 是 “ 樓 上 酒 吧 ” 的 定 義 仍 未 明 確。此外，業界也憂慮隔音方面的持

牌條件會增加遵規成本。工作小組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業界的意見，把新增

的持牌條件妥為修訂，另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實行多項便利營商的措施，例

如把酒 牌 最 長 有 效 期 由 一 年 延 長 至 兩 年 ， 以 及 在 持 牌 人 離 職 後 授 權 一

名 “被當作持牌人的人士 ”暫時管理有關的酒牌處所。  

 

實施設置露天座位申請檢討建議的最新進展  

8 .   在工作小組上次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舉行的會議上，露天座位工

作小組 1匯報實施設置露天座位申請檢討建議的最新進展。在提出的十項建

議當中，兩項已付諸實行，其餘的籌備工作進展良好。  

9 .   工作小組得悉，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採用了下列轉介規則，簡化

設置露天座位申請的處理程序：  

                                                 

1  露天座位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消防處、屋宇署、地政總署、規劃署、房屋

署、運輸署、民政事務總署和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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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屋邨範圍內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無須轉介地政總署。  

  在沒有往來交通或公用道路／行人徑的樓宇天台／平台設置露天

座位的申請，無須轉介運輸署。  

 

10 .   此外，地政總署已提前在食環署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時，着手處理土

地牌照的申請。  

11 .   工作小組樂見該兩項已實施的建議有助縮短審批設置露天座位申請的

整體時間。召集人讚揚有關部門悉力優化食物業的營商環境，並要求各部

門盡快實施其他檢討建議。  

簡介《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 章 )  

12 .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電影報刊辦 )向工作小組簡介《電影檢

查條例》 (第 392 章 )有關公開上映影片的條文和規定。  

13 .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凡擬公開上映的影片，必須事先得到電影檢

查監督 (即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批准，方可放映。  

14 .   由於《電影檢查條例》有關“影片”和“上映”的釋義範圍甚廣，工

作小組關注該條例是否涵蓋在食肆放映的廣告／宣傳影片和婚宴錄像。  

15 .   電影報刊辦解釋，《電影檢查條例》所指必須事先得到電影檢查監督

批准方可放映的影片，僅限於擬公開上映的影片。在私人處所的圍封範圍

內放映並只限所邀賓客 (例如婚宴賓客 )觀賞的影片，未必屬於《電影檢查

條例》所指必須事先得到電影檢查監督批准方可公映的影片，視乎個別情

況而定。  

16 .   工作小組對電影報刊辦的解說表示滿意，並要求電影報刊辦在其網站

以解答常見問題的方式提供指引，供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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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7 .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工作小組會繼續密切留意上述事

宜的發展。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二零一四年三月  

 


